e Y e R E LR A A P
114 & i % %3755
S A AEBPEECRBRERRT

7. 24 18

P FGREY TR SReBTRANHF (1I3EARADEE
FFI65) > FIME N ARBEFRAERFD 9 % A fRED
BOLf B A 0 %7 i ¥ A (114E B3 5754

) v 3R R AT 0 FA AT

R 2

I BEje e fé;:‘éf"\?%‘jg a)f@’)g gpwljg}n "k‘f"g’%if']éi , 1
FERLHAITEEAD X PERGEFE R A PRIE
Podek P& AR R R EAEE R o BRI W ASIR
Podek AR L RTEREHFATEER o

TSE RS IR ¥ N VAT S R
e FE.F

A E2 LT P %’%Lﬁif%i - $2137
F%%x@u04ﬁéwj {5 T RI04£47 1p % 105£10
116p ;> BT TEpSte, L x5 TEpldie, (REF
L H38T ) 0 R MM A A T Wit A nE g AR
P fn )~ TARA B LA L ARE A o 3T R
BEAGEE 2 et (4ertit)

SN %

(a2 a0 R ]E $2160E ~ $2100E 7R mde 3

IS

Sk 2 <“1044M 105 F > A A FRGEFFTLPE
WA AT T Bk PR G LAFAEP 2 o EF BAD
#%LE%@%L"K%#BP\?/Z‘_{Z ’ %f‘m»ﬁ? M*}Eﬂ;ﬁ}“ii

%— 7



Ji

k- BALEREIEL O R AFELY S EEUREFAR > &7
R o A EBRPZBREwT o L E 42— 75
ARG AT W J‘J.a%zg.ss‘zﬁi— LI A
AR ELS 0 S REY PEFRLY rF 2 £ MR
Far MEBRRFPYFILMAFL REFRZFARE
1S E I S = A

H%%u—msmfﬁ%%%f¢%%~%*ﬂ
LHZRRAEAER > BRTES
EREERCE SR - Ol

% % F Bk 430104240 1p 2 105107 16p 2217 5 -
FLioRdFeBREprtop AR ¥ pupﬂi
r2mEE S AREGEIMERF T TARIEAM G
104# 47 1p & 5.00000000005.p ¢ =3 Z & 1 3@
?ﬁa%m&HOHﬁﬂﬁé?%*%ﬁﬁﬁiﬁ@?ﬁb
o F AR REBTHIY G AET R (R XS]

SIUF) CSREHGELF AR LGP LA
o B 2AEH2 PREFY BRAPLEY FRI5%0 &
1 AJ\ ?‘;{f\n ]/I} ";mj o

BEnFEi 2 a2 A# FPRELIENFR1 > R
FRGEZ Y 0 p R LA GRY SRR ApM Y 2
TFRFUFR2Z O ANAFINEFAZRBETRRGFG A
FEIRE L A éﬁp%ZO%%ﬁﬁﬁ&f
7o 2B FARES 2 Rigs %?ﬁ4¢¢7r%
BB 3 AL IR "Ef;"z\ 27 (L33 ¥ %
45346~ F ) > ZF A PRMAFT s PREE P £
B fa s p AR 2 REEEARE BRI E -
st o B e d 2 TR 22 0 R E AT LA AR
LR A AE ARG ke s B £ 2 4T H R

NEFREe

< TN
51‘7 —r \

G

=X
l—ﬁ

)4\\

R ror 2 TR R R R 44k B RA)E % 2190%
RA P ARl INRPL WAL P oA (G



2w @ e 2Rk Y 2 AL R
FRAPER e AL A
%J Wt BRI E T 544905 5 238
$155 ~ £ 45455 5 298 > 30U B KA
T ~he A PRI RS20 0 @
(Bt x) » P32 AR L &R
A% BE RS FHRATF  REF
v 3 EY "] 114 = 9
MNEEFL4L R ZEF
P AFERERARR o

bR PRAZ) A BT FEE 200 P e A

[drd < o

ARtk 1 SRR

HRE 6 PR R

A

L€

22

ik (R

gk o
Py s

v - EY & 114 = 9 3 23 p

s B AL iE iE

PR RIE % 2160%

(FRBEERELEEPAF 23 %)

FRE 200 I W 215 v E o kBd o HBTEALP

PREFALREP T E LR UM

PoER R F 2100

(FEREF2F %)

Big ~REF Y F o RMAPIN WAL AL g 5 ENT

3 W HEA

e

Yo | BB PER iz e

B

1 10447 1p lﬁﬁﬁﬁ”&?m\”%iﬁ?@ﬁ%/ﬁ%%ﬁ%ﬁﬁﬁgi
TR FR FRTEEATHERBY L TE R
o Rhdr B Sz T he, Th ik

2 [105#107 16p |2 @ TR RFF AT EZAFHUEUG/FRTHRERY F3 2
TG, Fhlk s FRTREE VRSB FE TF 4
B Fde 24~ LA A 2-AINP 4GATE 1399230+ 8 %

i

ki




(\ER)

Pz TR, Fr2fc P dtRenis TRER,) F
e~ i3 @ rﬂﬁv?;ﬂ;ﬁ@?ﬁgﬂgi Tk E 24

h

Fit i*
ERBE A

FEREEARNRT
1134 R o 3 %965

A + B
} ;,J;f,}tﬁ '}‘]ér‘év T Xt e gl HRE KA T O W
PY%EF R BRI AT IES AT
Z" B 3;
-~ 2 @GR ET OO®ROOR0600052 " & iz

%—P\%@J gt
j‘:f:z‘ﬂ s?lJ?’r fk—% %

# it

(T Az

BV HEIRGRY ¢

g

X
rﬁ‘

2

N\
s

;r

B2

™
ol

|

(\.

vt o 2

N
=

2l

z_cTe.'ﬁ
w3 R

e

S

2,
8

v“ ’

B

LHFG P F AR RBHD T3

Z«f@@éﬁ%‘
% #rd R
%%m%i%
PAERS

=
FE

y AN EAR BB T2 R ARI4
MR A B S B J R LA
ﬁﬁg A 1._3'3%1”5”,7
LfEE R/
R B

th

\

A

?
Jﬁ;’iﬁ £ #B Fﬁé N

7

~~

\,
g N D

)%
Ea

—_—

13\”&“' B

4

L
v

~~

ﬁF’“ 5.0000000000%% >
F‘ ,}i, ﬁ;,]v} °
JII}’:]-K By R o
ke B %%%

‘i‘a‘ N3
n**} 13»

T

R By
I e

i

A

Rt

g I T L VA L

R Ll

2P REF




(\ER)

?%Pizﬁ»‘?‘ FE iR
& X rrinH

+*%i‘*”#na PR PERE
&%wﬁﬁﬁé%#zw*
gfr gL

@

/J_ 7Y Y
= ZiE2

Z_ e B
Z_ o

=~ kA FFFEE F2510E
oK

L FIE 2

2 =N B

AET AEPE R AR R

? k= EY Bl

P ARER

22 %210 ~ 2160%

dEA R ¥ 2100

(ReRdfrF )

g ~ v d oLl

IR GSE

PERRAE ¥ 21608

(FREERENFE AT

i w210 3 E 215 i

FPREFFLRELAFEA

[
2106 ~ %2165 7/ g2 2 B
Lo GERBEF Y ENAFLE T
4 ’f§.ﬁfﬂx%”*FX1i 3R w2
J B Ju ”3— Sl PE= ‘%2197{ CER L
138 A 237 o
13 # 12 g 10 2
w % F %kiiy
14 E-: 1 ¢ 16 P
o T R
LA AME S T
2% F %)
22 FF o ki RErFAEP
2 AT ST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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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故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4年度訴字第75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興健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署押共計14枚，均沒收之。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於民國104年初」更正為「於民國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第7行「署押5枚」更正為「署押14枚」（見訴字卷第38頁），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興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被告與告訴人之調解筆錄」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
　㈡被告於104年及105年間，分別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數份文件接續偽造告訴人署押之犯行，係在密接之時間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而被告偽造告訴人署押之行為，為偽造申辦門號申請書及合約確認單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檢察官固認被告於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之行為屬一行為，然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日期相隔甚遠，已難認有時空上之密接性；又被告偽造本案私文書所生權利義務關係，於104年4月1日係將門號0000000000號自中華電信轉移至遠傳電信，於105年10月16日係自亞太電信轉轉移至遠傳電信乙節，有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24頁），均係重新形成告訴人於不同電信公司之契約關係，並非單純之門號續約，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通訊行員工，竟利用職務之便，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偽造申辦門號之相關文件並持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坦承犯行，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有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45至46、頁），及被告犯罪所生損害、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各宣告刑與所定應執行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附表所示之「黃俊傑」署押共計14枚，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之。至於承載上開偽造之署押如附表「偽造之文件」欄所示之相關文件，業經被告交付給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已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偽造時間

		偽造之文件



		1

		104年4月1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3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之「黃俊傑」署押1枚



		2

		105年10月16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1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限制型先馳2-限NP 4G新絕配1399限30手機案說明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門市銷售檢核表之「黃俊傑」署押1枚、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託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興健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墨數位通訊館-內壢店」員工，竟基於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4年初，利用代黃俊傑辦理手機門號攜碼而取得其國民身分證、健保卡雙證件之機會，擅自在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等相關文件偽造「黃俊傑」之署押5枚，而偽造不實之申請文件，再將偽造之文件交付遠傳公司持以行使，使遠傳公司誤認黃俊傑確有申辦門號之意，而盜辦門號0000000000號，足生損害於黃俊傑及遠傳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
二、案經黃俊傑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興健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部分犯行，惟辯稱：伊忘記當時情形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黃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且其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復為行使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上開文件偽造之「黃俊傑」署押，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張建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盧珮瑜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0、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緝

字第96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

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故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4年度訴字第754號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興健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署押共計14枚，均沒收之。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

    「於民國104年初」更正為「於民國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

    月16日」，第7行「署押5枚」更正為「署押14枚」（見訴字

    卷第38頁），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興健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之自白」、「被告與告訴人之調解筆錄」外，餘均引用檢

    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

    民身分證罪。

　㈡被告於104年及105年間，分別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

    於附表所示之數份文件接續偽造告訴人署押之犯行，係在密

    接之時間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

    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而被告偽造告訴

    人署押之行為，為偽造申辦門號申請書及合約確認單之階段

    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皆不另論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

    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

    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檢察官固認被告於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之行為屬一

    行為，然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日期相隔甚遠，已難認有時空

    上之密接性；又被告偽造本案私文書所生權利義務關係，於

    104年4月1日係將門號0000000000號自中華電信轉移至遠傳

    電信，於105年10月16日係自亞太電信轉轉移至遠傳電信乙

    節，有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

    、24頁），均係重新形成告訴人於不同電信公司之契約關係

    ，並非單純之門號續約，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

    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通訊行員工，竟利

    用職務之便，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偽造申辦門號之相關文件

    並持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坦承犯

    行，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

    態度，有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

    45至46、頁），及被告犯罪所生損害、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情節、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

    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

    各宣告刑與所定應執行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附表所示之「黃俊傑」署押共計14枚，均應依刑法第219條

    規定，宣告沒收之。至於承載上開偽造之署押如附表「偽造

    之文件」欄所示之相關文件，業經被告交付給遠傳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行使，已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

    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偽造時間 偽造之文件 1 104年4月1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3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之「黃俊傑」署押1枚 2 105年10月16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1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限制型先馳2-限NP 4G新絕配1399限30手機案說明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門市銷售檢核表之「黃俊傑」署押1枚、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託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興健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墨數位通訊館-

    內壢店」員工，竟基於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4年

    初，利用代黃俊傑辦理手機門號攜碼而取得其國民身分證、

    健保卡雙證件之機會，擅自在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

    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等相關文件偽造「黃俊傑

    」之署押5枚，而偽造不實之申請文件，再將偽造之文件交

    付遠傳公司持以行使，使遠傳公司誤認黃俊傑確有申辦門號

    之意，而盜辦門號0000000000號，足生損害於黃俊傑及遠傳

    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

二、案經黃俊傑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興健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部分犯行，惟辯稱：伊忘記當時情形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黃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

    。被告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且其

    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復為行使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上開

    文件偽造之「黃俊傑」署押，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之

    。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張建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盧珮瑜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0、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故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4年度訴字第75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興健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署押共計14枚，均沒收之。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於民國104年初」更正為「於民國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第7行「署押5枚」更正為「署押14枚」（見訴字卷第38頁），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興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被告與告訴人之調解筆錄」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
　㈡被告於104年及105年間，分別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數份文件接續偽造告訴人署押之犯行，係在密接之時間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而被告偽造告訴人署押之行為，為偽造申辦門號申請書及合約確認單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檢察官固認被告於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之行為屬一行為，然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日期相隔甚遠，已難認有時空上之密接性；又被告偽造本案私文書所生權利義務關係，於104年4月1日係將門號0000000000號自中華電信轉移至遠傳電信，於105年10月16日係自亞太電信轉轉移至遠傳電信乙節，有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24頁），均係重新形成告訴人於不同電信公司之契約關係，並非單純之門號續約，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通訊行員工，竟利用職務之便，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偽造申辦門號之相關文件並持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坦承犯行，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有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45至46、頁），及被告犯罪所生損害、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各宣告刑與所定應執行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附表所示之「黃俊傑」署押共計14枚，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之。至於承載上開偽造之署押如附表「偽造之文件」欄所示之相關文件，業經被告交付給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已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偽造時間

		偽造之文件



		1

		104年4月1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3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之「黃俊傑」署押1枚



		2

		105年10月16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1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限制型先馳2-限NP 4G新絕配1399限30手機案說明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門市銷售檢核表之「黃俊傑」署押1枚、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託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興健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墨數位通訊館-內壢店」員工，竟基於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4年初，利用代黃俊傑辦理手機門號攜碼而取得其國民身分證、健保卡雙證件之機會，擅自在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等相關文件偽造「黃俊傑」之署押5枚，而偽造不實之申請文件，再將偽造之文件交付遠傳公司持以行使，使遠傳公司誤認黃俊傑確有申辦門號之意，而盜辦門號0000000000號，足生損害於黃俊傑及遠傳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
二、案經黃俊傑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興健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部分犯行，惟辯稱：伊忘記當時情形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黃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且其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復為行使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上開文件偽造之「黃俊傑」署押，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張建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盧珮瑜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0、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375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故不經通常審判程序（114年度訴字第75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判決如下：

　　主　　　文

王興健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如附表所示之署押共計14枚，均沒收之。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2至3行「於民國104年初」更正為「於民國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第7行「署押5枚」更正為「署押14枚」（見訴字卷第38頁），及證據部分補充「被告王興健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被告與告訴人之調解筆錄」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後段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

　㈡被告於104年及105年間，分別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附表所示之數份文件接續偽造告訴人署押之犯行，係在密接之時間為之，侵害相同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而被告偽造告訴人署押之行為，為偽造申辦門號申請書及合約確認單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皆不另論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而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罪，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斷。

　㈣檢察官固認被告於104年4月1日及105年10月16日之行為屬一行為，然其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日期相隔甚遠，已難認有時空上之密接性；又被告偽造本案私文書所生權利義務關係，於104年4月1日係將門號0000000000號自中華電信轉移至遠傳電信，於105年10月16日係自亞太電信轉轉移至遠傳電信乙節，有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9、24頁），均係重新形成告訴人於不同電信公司之契約關係，並非單純之門號續約，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通訊行員工，竟利用職務之便，冒用告訴人之名義，偽造申辦門號之相關文件並持以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坦承犯行，及與告訴人調解成立，然迄今未賠償告訴人分文之犯後態度，有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表在卷可憑（見訴字卷第45至46、頁），及被告犯罪所生損害、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其應執行之刑，及就各宣告刑與所定應執行刑，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

　　附表所示之「黃俊傑」署押共計14枚，均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宣告沒收之。至於承載上開偽造之署押如附表「偽造之文件」欄所示之相關文件，業經被告交付給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使，已非屬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本案經檢察官張建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姿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陳藝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郭子竣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3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附表：

編號 偽造時間 偽造之文件 1 104年4月1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3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之「黃俊傑」署押1枚 2 105年10月16日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1枚、行動電話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限制型先馳2-限NP 4G新絕配1399限30手機案說明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門市銷售檢核表之「黃俊傑」署押1枚、遠傳行動電話服務代辦委託書之「黃俊傑」署押2枚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偵緝字第96號

　　被　　　告　王興健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王興健係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墨數位通訊館-內壢店」員工，竟基於行使偽造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4年初，利用代黃俊傑辦理手機門號攜碼而取得其國民身分證、健保卡雙證件之機會，擅自在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等相關文件偽造「黃俊傑」之署押5枚，而偽造不實之申請文件，再將偽造之文件交付遠傳公司持以行使，使遠傳公司誤認黃俊傑確有申辦門號之意，而盜辦門號0000000000號，足生損害於黃俊傑及遠傳公司管理客戶資料之正確性。

二、案經黃俊傑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王興健於偵訊中之供述 被告坦承部分犯行，惟辯稱：伊忘記當時情形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黃俊傑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證 全部犯罪事實。 3 遠傳公司第三代行動通信/行動寬頻業務申請書、號碼可攜服務申請書、遠傳門市合約確認單 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犯刑法第210條、第216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被告偽造署押之行為，係屬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且其偽造私文書之行為，復為行使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又上開文件偽造之「黃俊傑」署押，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沒收之。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檢　察　官　張建偉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　記　官　盧珮瑜

所犯法條:

刑法第210、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